
序号

1

地块编号

379-329-370213-011-002-
GB00144-W00000000

土地位置

李沧区规划拥湾路以西、规划
横六路以北LC1003-062地块

土地总面积
（m2）

40004.4

规划建筑总面积
(m2)

60006.6≤建筑面
积≤80008.8

出让土地部分

土地面积
（m2）

40004.4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1.5且
≤2.0

建筑密度
（%）

≥40

绿地率
（%）

≤15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建筑面积
（m2)

60006.6≤建筑
面积≤80008.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800.4180

拍卖起始价
（土地单价）

（元/m2）

950

划拨土地部分

土地面积
（m2）

/

土地
用途

/

规划建筑
面积（m2）

/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1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告字[2024]15号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土地单价是指每平方米的土地价格。土地出让价款总

额为成交土地单价与上表中出让土地面积的乘积。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定禁止参加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让须知》。本次

拍卖出让地块，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合申

请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

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

卖出让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资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查询。

竞买人可于 2024年 11月 15日至 2024年 11月 28日，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

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人可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 9 时 30 分至 2024 年

11月 28日 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4年 11月 28日

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2024

年11月29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

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

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

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官网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五）根据财综〔2021〕19号文件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

竞得人须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

助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申报缴库手续。

八、注意事项

（一）竞买人必须以自有资金交纳竞买保证金和土地出

让价款。

（二）申请人请按网页提示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

上传《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如上传虚假

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将

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三）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暂定）所提交纸质文件

未通过审查的，应当撤销竞得人（暂定）的竞得资格，没收5%

的竞买保证金。

竞得人（暂定）未按《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

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应当

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竞价结果无

效，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四）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竞得人（暂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竞价结果无效，不签订《成交确认书》，没收全部竞买保证

金，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

1.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统

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法

行为。

（五）网上交易系统实施5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监

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易，5

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人等

候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电话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咨询）：

0532-66209815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宗地咨询）：0532-58663978

数字证书（CA）咨询：400-607-8966、0532-85938170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16号甲中联U谷2.5产业园南区

5号楼5楼506室（数字证书）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1月9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大罗山路西、嘉
陵江路南地块项目建筑外立面变更情况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开投铠跃置业有限公司大罗山路西、嘉陵江
路南地块项目建筑外立面变更情况进行批前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
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开投铠跃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大罗山路西、嘉陵江路南地块项目
建设地点：黄岛区大罗山路西、嘉陵江路南
公告阶段：规划方案变更
变更内容：建筑外立面色彩优化调整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 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

中心一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qda.qingdao.gov.cn/)
投票地点：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定填写

意见和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
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
效 。 如 需 咨 询 可 拨 打 电 话 ：建 设 单 位 86986601，开 发 区 规 划 建 设 部
86989747。

三、公告时间：2024年11月12日至2024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9日

通 告
因书雨路（成康路-王沙路段）提升工程项目施工，为保

障施工期间通行安全、有序，将对书雨路（天风路-王沙
路段）东西方向双向四车道压缩至两车道保证车辆双向
临时通行，南北半幅分幅施工。施工期间现场设置安全
防护设施（导流牌、通透式围挡、锥形帽、警示牌等）。半
幅封路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共计
61 天。

为保证安全及道路通行顺畅，经行书雨路(成康路-王
沙路段)车辆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指引和现场工作人员的
指挥，提前减速慢行或有条件的车辆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道路两侧厂区和小区的车辆严禁再停放在道路两侧。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2024年 11月 1日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4 公告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正安新材料有
限公司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正安新材料汽车配件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
进行批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正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正安新材料汽车配件项目
建设地点：隐珠山路1538号3栋
设计单位：中兴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项目用地面积24734㎡，总建筑面积15462.57㎡，地上建筑面

积15462.57㎡（计容面积27793.68㎡），地下建筑面积0㎡。1#车间建筑面积
3599.08㎡，2#车间建筑面积 5794.41㎡，3#车间建筑面积 6069.08㎡。容积
率1.12，建筑密度50.43%，绿地率0%，机动车停车位66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
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
利害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5166673，建设单位13792807111
四、公示时间：2024年11月11日至2024年11月17日

2024年11月9日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回顾过去一年，智能建造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和成效。24个试点城市在全面铺开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目标
定位更加清晰，政策措施更为深入，科技创新更重实效，扎实
推进各项试点任务落地见效。立足当前形势，发展智能建造
是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要进一步加强对建筑企业的
指导和支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帮助企业抓好机遇、
用好资源，进一步做优做强、做精做专，培育形成一批智能建
造骨干企业，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制
定“十五五”行业发展规划时，要把发展智能建造作为推动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认真研究发展目标和举措，科学
谋划、持续用力，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全行业齐心协力共
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会议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展智能建造要对标新质生
产力内涵要求，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叠加效应”“乘数
效应”。在发展目标上要提高建筑品质，运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加强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提升建
造质量和运维服务水平，增加建筑产品的附加值；在实现路径
上要找准应用场景，提炼一批可推广的领先技术和实用技术，
提高建造效率，实现内涵式发展；在基础支撑上要培育人才队
伍，强化职业院校的教育培训能力，培养适应“人机协同”模式
的专业化人才，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各省（区、市）、各试
点城市要找好小切口，深化政策举措落实，认真做好总结提
炼，力争取得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的工作成效。

会上，山东省、广东省2个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北京、厦门、长沙、嘉兴、成都、青岛 6个试点城市作典型经验
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作专题报告。与会代表现场观
摩了胶州市黄埠岭安置区“天蝉”施工机器人和群体智能建造
项目、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工程项目。

副市长解宏劲参加会议并致辞。

2024上合组织青年发展论坛在青举行
（上接第一版）

胡百精指出，青年是上合组织合作的重要受益者和推动
者。近年来，上合组织国家青年积极开展合作，在创新创业、数
字经济、远程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愿与上合组织各国伙伴一道，倡导以人为本的工作理
念、打造终身学习的良好环境、筑牢命运与共的价值认同，以青
春的智慧与担当，树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合榜样”。

贝赫鲁兹指出，青年是推动全球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
重要力量。上合组织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将其列为本组
织活动的优先领域之一。青年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各国政
府应该鼓励青年创业和孵化器建设，为青年获得现代社会所
需的专业技能创造条件。他积极评价中方连续多年举办上合
组织青年交流营和青年发展论坛，为推动解决上合组织各国
青年面临的共同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惠指出，自 2018年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峰会以来，青岛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优势不断夯实。在城市发展
中，青岛积极推进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青年成长成才的
环境不断优化。上合青年是传承和发展上合人民友谊的生力
军，青岛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好服务青年创新创造、开放
合作、友好交往，为上合大家庭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论坛发布了“2024-2025 上合组织青年交流合作项目清
单”，启动了“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部分嘉宾作了主旨
演讲。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10个上
合组织成员国和蒙古国、阿富汗2个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约170
名青年代表参加论坛。

上合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参加
活动。


